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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一旦遭受意外傷害時，可依不同傷害
程度獲得補償，降低因突發意外所造成經濟上
的衝擊。

   

保戶可以用較低的保費，獲得周全的保障，同時
在繳費期間內亦可彈性調整保額，依個人狀況維
持適當的保障。

   

※主要給付項目：意外身故保險金/喪葬費用保險金/
意外失能保險金/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備查文號：（八九）保字第013號 89.09.06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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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死亡者，按保險金額
給付意外身故保險金。
訂立本附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
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其意外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訂立本附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意外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之內，致身體蒙受二度燒
燙傷面積大於全身20%、三度燒燙傷面積大於全身10%、或顏面燒燙傷合併五官功能障礙者，台新人壽按保
險金額的25%給付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同一被保險人於台新人壽所得申領之「重大燒燙傷保險金」，合計最高給付金額為250萬元，並以一次為限。

單位：新臺幣

374元

被保險人於本附約有效期間內遭受意外傷害事故，自意外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致成失能者，按失能等
級程度給付意外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失能、或重大燒燙傷時，台新人壽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汙染。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

※ 前項第一款情形 ( 除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 )，致被保險人 失能或重大燒燙傷時，台新人壽仍給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死亡、失能或重大燒燙傷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台新人壽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投保年齡

 0歲∼15歲

16歲∼69歲

險種代碼 投保金額

1萬元∼ 69萬元

50萬元∼ 2,000萬元

職業類別 類別1  類別2 類別3  類別4  類別5     

保險費                83元      104元    125元     187元      291元

 類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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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次 失能程度 失能
等級 

神經障害

視力障害

聽覺障害

咀嚼吞嚥及
言語機能障害

胸腹部臟器
機能障害

臟器切除

膀胱機能障害

脊柱運動障害

上肢缺損障害

手指缺損障害

1.神經

2.眼

3.耳

4.鼻

5.口

7.軀幹

6.胸腹部
臟器

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包括植物人狀態或氣切呼吸器輔助，終身無
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全須他人扶助，經常需醫療護理
或專人周密照護者。

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高度障害，須長期臥床或無法自行翻身，終身無工作能力，
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動之一部分須他人扶助者。

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無工作能力，為維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
活動尚可自理者。

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且勞動
能力較一般顯明低下者。

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障害，由醫學上可證明局部遺存頑固神經症狀，但通常
無礙勞動。

雙目均失明者。

雙目視力減退0.06以下者。

雙目視力減退0.1以下者。

一目失明，他目視減退至0.06以下者。

一目失明，他目視減退至0.1以下者。

一目失明者。

兩耳鼓膜全部缺損或兩耳聽覺機能均喪失 90分貝以上者。

兩耳聽覺機能均喪失70分貝以上者。

鼻部缺損，致其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者。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極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經常需要護理或專人
周密照護者。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高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且日常生活需人扶助。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工作，但日常生活尚可自理者。

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顯著障害，終身只能從事輕便工作者。

任一主要臟器切除二分之一以上者。

脾臟切除者。

膀胱機能完全喪失且無裝置人工膀胱者。

脊柱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脊柱永久遺存運動障害者。

兩上肢腕關節缺失者。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有二大關節以上缺失者。

一上肢腕關節缺失者。

雙手十指均缺失者。

雙手兩拇指均缺失者。

一手五指均缺失者。

一手包含拇指及食指在內，共有四指缺失者。

一手拇指及食指缺失者。

一手包含拇指或食指在內，共有三指以上缺失者。

一手包含拇指在內，共有二指缺失者。

一手拇指缺失或一手食指缺失者。

一手拇指及食指以外之任何手指，共有二指以上缺失者。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各有二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各有一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8.上肢

100%

90%

80%

40%

5%

100%

60%

40%

70%

50%

40%

60%

40%

100%

60%

40%

100%

90%

80%

40%

20%

5%

80%

40%

20%

100%

60%

50%

80%

40%

40%

40%

30%

30%

20%

5%

5%

90%

80%

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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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5

7

4

6

7

5

7

1

5

7

1

2

3

7

9

11

3

7

9

1

5

6

3

7

7

7

8

8

9

11

11

2

3

6

1-1-1

1-1-2

1-1-3

1-1-4

1-1-5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3-1-1

3-1-2

4-1-1

5-1-1

5-1-2

5-1-3

6-1-1

6-1-2

6-1-3

6-1-4

6-2-1

6-2-2

6-3-1

7-1-1

7-1-2

8-1-1

8-1-2

8-1-3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1

8-3-2

8-3-3

給付比例

20%
缺損及機能障害

11 5%4-1- 鼻未缺損，而鼻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者。

永久喪失咀嚼、吞嚥或言語之機能者。

咀嚼、吞嚥及言語之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者。

9

咀嚼、吞嚥或言語構音之機能永久遺存顯著障害者。



ADD

TS-01-113021603 3

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105409南京東路五段161號10樓
電話：(02)2767-8866     免費申訴電話：0800-0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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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肢機能障害

手指機能障害

下肢缺損障害

縮短障害

足趾缺損障害

下肢機能障害

足趾機能障害

9.下肢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有二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有一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各有二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各有一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中，有二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兩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遺存運動障害者。

一上肢肩、肘及腕關節均永久遺存運動障害者。

雙手十指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雙手兩拇指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一手五指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一手包含拇指及食指在內，共有四指永久喪失機能者。

一手拇指及食指永久喪失機能者。

一手含拇指及食指有三指以上之機能永久完全喪失者。

一手拇指或食指及其他任何手指，共有三指以上永久喪失機能者。

兩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有二大關節以上缺失者。

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一下肢永久縮短五公分以上者。

雙足十趾均缺失者。

一足五趾均缺失者。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各有二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各有一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有二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有一大關節永久喪失機能者。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各有二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各有一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遺存永久顯著運動障害者。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中，有二大關節永久遺存顯著運動障害者。

兩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永久遺存運動障害者。

一下肢髖、膝及足踝關節均永久遺存運動障害者。

雙足十趾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一足五趾均永久喪失機能者。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3-10

8-3-11

8-3-12

8-3-13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9-1-1

9-1-2

9-1-3

9-2-1

9-3-1

9-3-2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4-10

9-4-11

9-4-12

9-4-13

9-5-1

9-5-2

50%

40%

30%

70%

60%

40%

40%

30%

50%

20%

60%

30%

30%

30%

5%

20%

10%

100%

60%

50%

40%

60%

40%

90%

80%

50%

50%

40%

30%

70%

60%

40%

40%

30%

50%

20%

4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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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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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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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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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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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6

7

8

4

5

7

7

8

6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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